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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教師，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均由校長聘任之。客

座教授、客座副教授、客座助理教授、講座教授及其他特聘之教授，其

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二條 本校教師以專任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聘請兼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新聘教師時，除應考量其專業知能外，並應注意其品德操守、人

格特質及是否認同本校之宗旨及目標。 

第三條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於原聘有效期間屆滿前，另行致送聘書。 

受聘教師收到聘書後，應儘速將應聘書送交人事室登記。開始上課日前

一週未送交應聘書者，經催告後仍未送交者，本校得將所發聘書予以註

銷，並要求教師退還聘書。 

第四條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初聘為二年，一聘一年，其採三級三審者，每年均須

經所屬系（所）教評會（其得採二級二審者須經院級教評會）考核通過

後始得續聘。連續服務滿二年後，聘期得為每次二年。 

        考核未通過時，應經三級教評會(其得採二級二審者須經二級教評會)

決議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考核辦法由各系(所)、院訂定，提報校

教評會核備實施之。 

        前項初聘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應經各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始得作成。初聘教師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案經上級教評會決議不通過時，原聘任系（所）、院應予續

聘。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教授為八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均

為九小時，講師為十小時。擔任行政職務、從事研究或其他工作，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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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許者，得酌減其授課時數；由系、所專任教師兼行政職務者，應保

障其歸建系、所，時數不受影響。 

第六條  本校專任教師薪俸，每年按十二個月致送，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及兼任教

師鐘點費核給之標準及辦法，另於本校鐘點費標準表訂定之。 

第七條 本校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學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第八條 本校教師應於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工作中發揚本校之精神，落實

本校之宗旨與目標。 

第九條 本校教師應認真教學勤於研究，並每年於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研究報

告或藝術展演，其成果應列入升等考核及教師評鑑項目。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有被推舉或指定參加各種委員會、專案、會議，擔任導師

或社團輔導老師之義務。 

第十一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均應隨時輔導考核學生課業並指導其研究討論；

對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亦應隨時輔導之。 

第十二條 專任教師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但有特別情形經相關單位先行徵得

本校同意者不在此限，校外兼課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並不得低於本

校授課職等。 

          專任教師每週得超鐘點時數，校內外合計四小時，本校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部鐘點時數另計，但每週授課總時數不得超過十六小時。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總時數以不超過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為原則。日

夜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第十三條 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編制員額計算原則依據本校「聘用專任教職

員工員額處理原則」辦理。 

          兼任教師員額以不超過原單位專任教師員額數為原則。其上限以四名

兼任折算一名專任計算，折算數不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數之三分之一

。藝術類 （音樂、美術、戲劇、藝術、舞蹈、電影等領域）、設計類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確有實務教學需求系、所之兼任教師，放寬

其計列之教師折算數，為不得超過該院、系、所、學位學程實際專任

教師數之二分之一。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體育室、進修部各系、碩專班、學分學程、院聘

課程等之兼任教師編制員額另訂之。 
          單位聘任之講座教授、客座教授、特聘教授、名譽教授等不列入兼任

教師數計算。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如不遵守聘約、天主教大學憲章或本校

教師聘任規則之規定，或有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一者，

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前項所謂不遵守天主教大學憲章，係指教師於教學或其他公開場合，

經本校使命委員會審查認為有明顯否定天主教基本教理如人性尊嚴、

生命尊重、家庭價值等之行為且無改善之意者而言。使命委員會之設

置及審查辦法另訂之。 

          第一項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應交付各級教評會審議，並依教師法

第十四條規定程序辦理。教師對於各級教評會審議結果如有不服，應

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第二條規定，向本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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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教師聘任、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

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之重大事項，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

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

更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同。 

第十六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應留校四天（每天以六小時為準，上課時間包括在

內），並自訂與學生約談時間，以利學生請益。如特殊事由，不克到

校時，應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之。 

第十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考核，依照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及教師評鑑辦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八條 教師因學位升等而請求改聘或兼任教師因取得教育部或其他本校認

可之學術單位高一級之證明文件而請求改聘時，須經本校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其得採二級二審者須經二級教評會)審查通過，於新學期開

始後生效。 

第十九條 應聘為本校專任教師者，不得再在其他學校或機關擔任有給之專任職

務。 

          合聘教師以其支薪單位為區分要件，如於本校依照各職級專任教師薪

資支薪，即屬本校專任教師。 

第二十條 本校系（所）專任教師申請調任他系（所）時，應先經他系（所）教

評會通過後，由該他系（所）會請原聘系（所）同意並循行政體系，

簽請校長核定之。 

第廿一條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未具有所聘職等之教育部教師證書者，應於到職三

個月內，備齊資料申請合格教師證書；以著作送審教師資格者，得比

照升等審查程序辦理。除有不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外，屆期不送審者，

聘約期滿後，不得再聘；送審未通過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第廿二條 本校得基於特定目的所必要，對受聘人個人資料為合理之蒐集、電腦

處理或國際傳遞及利用。  

第廿三條 教師請假，依照本校教師請假規則辦理，請假規則另訂之。 

第廿四條 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教師升等辦法」另訂之。 

第廿五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及本校其他規定辦理。 

第廿六條 本規則經校教評會審議，並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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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規則第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教師聘任、升等、解聘、停聘、

不續聘、延長服務、資遣原因

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

之重大事項，如事證明確，而

系（所）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

法令規定不合或顯有不當

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

變更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

有類此情形者亦同。 

第十五條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

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

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不合

或顯有不當時，院教評會得逕

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評會

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

同。 

一、配合教育部來文修

正本校相關規定。 

二、於原條文之解聘、

停聘、不續聘，增列聘

任、升等、延長服務、

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

依法令應予審議之重

大事項。 

 


